
附件1

兴安县2023—2025年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目标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设施

畜牧业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配套率100％，产值6.27亿元以上。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配套率100％，产值6.38亿元以上。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配套率达到100%，畜禽养殖规模化率明显提高，产值7.5亿元以上。

	设施

种植业
	棚架设施蔬菜面积0.03万亩以上，产量0.06万吨以上，产值0.03亿元以上。
	棚架设施蔬菜面积0.04万亩以上，产量0.08万吨以上，产值0.04亿元以上。
	棚架设施蔬菜面积0.05万亩以上，产量0.1万吨以上，产值0.05亿元以上。

	
	设施水果面积21万亩以上，产值51.5亿元以上。
	设施水果面积21.5万亩以上，产值52.8亿元以上。
	设施水果面积22万亩以上，产值53.6亿元以上。

	
	设施食用菌（设施占地）面积320万平方米以上，鲜品产量2.64万吨以上，产值2.29亿元以上。
	设施食用菌（设施占地）面积340万平方米以上，鲜品产量2.7万吨以上，产值2.35亿元以上。
	设施食用菌（设施占地）面积350万平方米以上，鲜品产量2.8万吨以上，产值2.4亿元以上。

	设施

渔业
	设施水产品产量0.025万吨以上，产值0.05亿元以上。
	设施水产品产量0.03万吨以上，产值0.06亿元以上。
	设施水产品产量0.045万吨以上，产值0.09亿元以上。


附件2

设施农业项目建设要求

一、设施蔬菜

当年新建（扩建）标准符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设施蔬菜基地建设规范的通知》（桂农厅办发〔2023〕46号）的各类棚架设施蔬菜项目（不含小拱棚），单个项目建设面积不低于100亩，棚架设施建设标准为单栋圆拱式钢架防雨棚、圆拱式钢架连栋防雨棚、塑料棚和圆拱式顶通风薄膜连栋温室等温室。（备注：大棚面积按棚内面积540平方米折合一亩计算）

二、设施食用菌

当年落地的设施食用菌单个项目总投资金额不低于600万元；食用菌设施栽培温控大棚单个项目相对集中连片不少于60亩；普通钢架大棚单个项目相对集中连片不少于200亩。（备注：大棚面积按棚内面积450平方米折合一亩计算）

三、设施水果

当年新建（扩建）水果温控大棚设施栽培单个项目规模不低于100亩，棚架不低于3米，主体为钢架或其他结实的结构，设施用塑料薄膜采用长寿无滴膜，配套有喷滴灌系统、水肥一体化系统、实时温控系统、自动卷帘系统等智能化设施设备。

四、设施畜禽

当年新建（扩建）的畜禽（生猪、肉牛、肉羊、家禽、蛋禽等）达到现代生态养殖示范场建设标准，单个养殖场生猪出栏不低于5万头、肉牛或肉羊出栏均不低于1000头、家禽出栏不低于20万羽。

五、设施渔业

当年新建或扩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陆基（水基）圆形池循环水养殖等项目，单个项目总投资不低于800万元。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   

	兴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2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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